


附件2

2018年度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内容及评分标准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1
	一、政府信息公开
	建立政府文件公开属性审查制度
	1.5
	提供有政府文件公开属性审查制度的得1.5分（未提供不得分，需要提供相应台账）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2
	
	在政府网站公开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部门办公会议情况
	1.5
	县、市人民政府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情况得1.5分（未公开不得分）。州直部门在部门网站公开部门办公会议情况得1.5分（未公开不得分）
	

	3
	
	公开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在政府网站公开文件目录、发布废止和失效的文件信息，并按年度梳理（包括文件正文、发文主体、文号、发文时间等）
	2.5
	按年度梳理并在政府网站公开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包括文件正文、发文主体、文号、发文时间等得1分（公开要素不全得0.5分，要素缺失2项及以上的不得分）
	

	4
	
	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在政府网站公开年度办理总体情况，公开的复文标题要素齐全（提供发布机构、内容概述、发布日期、文号等）
	2.5
	在政府网站公开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年度办理总体情况得1分（未公开不得分），公开的复文标题要素齐全的得2分（要素缺失1项的得1分，要素缺失2项及以上的不得分）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5
	一、政府信息公开
	公开财政资金信息。在政府网站公开“三公经费”要素齐全（包括因公出国【境】团体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人数、经费总额，“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公开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包括收费项目名称、设立依据、收费标准等），公开政府性基金收费目录（包括收费项目名称、设立依据等）
	4
	在政府网站公开“三公经费”要素齐全得3分（未公开不得分，要素缺失1项的得1分，要素缺失2项及以上的不得分）；政府性基金收费目录要素齐全得1分（未公开不得分，要素缺失1项的得0.5分，要素缺失2项及以上的不得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要素齐全得1分（未公开不得分，要素缺失1项的得0.5分，要素缺失2项及以上的不得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6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出台实施方案、意见、措施等，并在政府网站公开，州级责任单位主动公开目录清单等措施落实
	4
	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纳入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得1分（未纳入不得分）；在政府网站设置重点领域信息公开专栏的得1分（未设置的不得分）；县、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推进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公共资源配置、社会公益事业建设领域政府信息公开施方案、意见、措施等的得3分（未公开1项得2分、未公开2项得1分、3项均未公开的不得分），涉及的州直责任单位制定主动公开目录清单等措施落实的得3分（涉及多项的，未公开1项得2分、未公开2项得1分，所涉及的内容均未公开的不得分，涉及单位需要提供相应台账）（未设置的不得分）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7
	一、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依申请公开工作，设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窗口，主动公开受理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申请渠道、投诉渠道等内容，专人负责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严格按照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相关规定依法答复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事项，依申请公开工作程序规范，档案文书管理规范
	7
	政府依申请公开工作。设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窗口的得1分（未设置的不得分），在政府网站主动公开受理机构的名称、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传真号码、电子邮箱、申请渠道、投诉渠道等内容得3分（未公开的不得分，要素缺失1项的得2.5分，要素缺失2项的得2分，要素缺失3项及以上的不得分）；专人负责办理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得1分（未安排专人负责的不得分）；严格按照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工作相关规定依法答复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事项的得2.5分（根据统计数据和电子台账进行评分）；程序规范，档案文书管理规范得2.5分（不规范不得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8


	
	按要求完成年度信息报送工作任务 
	15
	完成年度信息报送工作任务的得15分，未完成的扣15分。
	查看各县市、各单位2018年度信息报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1
	二、政策解读回应

	建立政策文件解读制度并在政府网站公开，政策文件发布后在3个工作日内发布政策解读材料
	2
	建立政策文件解读制度并在政府网站公开得1分（未公开不得分）；政策文件发布后在3个工作日内发布政策解读材料得1分（查看政府网站2018年底最近3次政策解读材料，发现1次及以上未落实3个工作日内发布要求的不得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2
	
	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解读重要政策措施，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的州直部门主要负责人2018年解读重要政策措施3次以上
	2
	县、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解读重要政策措施1次及以上的得2分（未解读的不得分，需要提供台账），与宏观经济和民生关系密切的州直部门主要负责人2018年解读重要政策措施1次得0.5分、解读2次得1分、解读3次及以上得2分（未解读的不得分，需要提供相应台账）
	

	3
	
	在政府网站上开设有“政策解读专栏”
	2
	在政府网站上开设有“政策解读专栏”的得2分（未开设的不得分）
	

	4
	
	解读政策的背景依据、目标任务、主要内容、涉及范围、执行标准、注意事项、关键词诠释、惠民利民举措或新旧政策差异等内容完整
	3
	解读材料内容完整的得3分（查看政府网站2018年底最近3次政策解读材料，依据解读文件内容，1项内容缺失的得2.5分，2项内容缺失的得2分，3项及以上内容缺失的不得分），同时提供原文网址链接的得1分（未提供的不得分）。
	

	5
	
	利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解读回应，使用图文、视频、动漫等进行解读
	2
	查看2018年底最近5次政府文件解读材料，有利用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任意1个平台进行解读的得1分（未利用的不得分），有使用图文、视频、动漫任意1种形式进行解读的得1分（未使用的不得分）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1
	三、平台建设

	政府网站运行正常，管理规范
	7
	本县市本部门政府网站未被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州政府办公室通报为不合格网站的得4分（被国务院办公厅通报1次及以上的不得分，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1次的得4分，被省政府办公厅通报2次及以上的不得分，被州政府办公室通报1次的得4分，被州政府办公室通报2次及以上的不得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2
	
	政府网站找错、曝光台指出问题整改落实
	3
	政府网站找错、曝光台指出问题未被国务院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通报为超期办结的得3分（被通报1次的得1.5分，被通报2次及以上的不得分）
	

	3
	
	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政务热线目录”公开等信息转载联动
	1
	按照要求和规定时限转载“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的得0.5分（未转载或未按要求或时间节点转载的不得分）；按时间节点公开政务热线目录的得0.5分（未按时间节点公开的不得分）
	

	4
	
	政府网站安全保障制度完善，建立政府网站安全保障机制，建立健全网站用户信息保护制度
	2
	建立政府网站安全保障机制的1分（未建立的不得分，需要提供相应台账）；建立健全网站用户信息保护制度的得1分（未建立的不得分，需要提供相应台账）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5
	三、平台建设

	政府网站功能优化，检索功能完善，设置“常见问题问答”专栏
	3
	设置有政府网站检索功能并可使用的得1分（未设置或不能使用的不得分），设置政府网站“常见问题问答”专栏并有内容的得2分（未设置或无内容的不得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6
	
	政务热线专人接听办理（考核2018年“96128”热线），转接成功率95%含以上。
	2
	转接成功率高于95%（含）的得2分，转接成功率95%—90%（含90%）的得1分，转接成功率低于90%不得分
	

	7
	
	明确新闻发言人并在政府网站公布
	1
	在政府网站公布本县市本部门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得1分（未公布的不得分）
	

	8
	
	政府公报工作落实，统一刊登本级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所属部门规范性文件，在政府门户网站首页设立政府公布专栏公开政府公报电子版，提供目录导航和内容检索等服务
	3
	政府公报统一刊登本级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所属部门规范性文件的得1.5分（未统一刊登的不得分），在政府门户网站首页设立政府公报专栏公开政府公报电子版，并提供目录导航和内容检索等服务的得1.5分（未设立专栏的不得分，设立专栏未提供目录导航或内容检索等服务的得1分）
	

	9
	
	按要求部署单位内部电子政务办公平台，应用情况正常
	15
	未部署扣15分，未使用扣13分，未正常使用扣10分。
	查看电子政务办公平台后台数据

	序号
	指标名称
	绩效要求
	分值
	评分标准
	查验方法

	1
	四、组织保障
	明确政务公开工作分管领导并在政府网站公布
	3
	明确政务公开工作分管领导并在政府网站公布的得3分（未公布的不得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2
	
	组织本县市本部门政务公开工作业务培训
	4
	组织本县市本部门政务公开业务培训的得4分（未组织的不得分，需要提供台账资料）
	

	3
	
	政务公开工作纳入本县市本部门年度综合考评体系，所占分值权重不低于4%
	4
	纳入综合考评体系且考评分值权重4%及以上的得4分，未纳入综合考评体系不得分，考评分值权重低于4%的得2分（需提供台账资料）
	

	4
	
	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政务公开工作存在问题整改落实的通知》（云政办发〔2018〕41号）要求，2018年8月15日前书面报告政务公开工作存在问题整改工作推进情况和落实情况
	3
	按时书面报告政务公开工作存在问题整改工作推进情况和落实情况的得3分（未报或未按时的不得分）
	

	1
	五、扣分项

	按照《2018年德宏州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分工方案》（德政办发〔2018〕40号） 要求，各县市各部门提交《工作要点分工方案》和《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


	扣分
	未提交《工作要点分工方案》扣1分，未按时按要求提交《工作要点分工方案》扣0.5分；未提交《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扣1分，未按时按要求提交《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扣0.5分

	日常掌握

情况、统计

数据、查阅台账


	2
	
	按照《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8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作的通知》（政府办便签1179号）要求，各县市各部门提交年度报告和统计表
	扣分
	未提交年度报告扣1分，未按时按要求提交年度报告扣0.5分；未提交统计表扣1分，未按时按要求提交统计表扣0.5分
	





